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就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

公眾諮詢文件之意見 

 

本會於十二月十三日出席了，立法局健康事務委員會就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

處離世的立法建議公眾諮詢會。我們就諮詢文件中以下題目提出了意見： 

7. 法律上並無限制健康人士簽訂預設醫療指示，你是否同意公眾已充份意識到在

健康時作出預設醫療 指示的利弊? 

本會意見：我們認為健康的人定立預設醫療指示的權利不應被剝削。雖然對於並無患

上嚴重疾病的人，要作出決定和簽署一項除了永久性嚴重神經功能損傷以外，還適用

於其他疾病的預設醫療指示，是相當困難，但是若相關人士有清晰的思想，加上詳細

的討論，他們還是可以作出合理的決定。 

 

14. 你是否贊成若一名親屬/照顧者表示病人在變成在精神上無能力行事之前已口頭

撤銷預設醫療指示，即無須第二名證人證明，治療提供者便可把預設醫療指示視為無

效? 

本會意見：由於預設醫療指示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如病人在變成在精神上無能力行事

之前希望口頭撤銷，我們應該鼓勵他向身邊的人和醫護人員清楚表達，亦應考慮解釋

當中完因。第二名證人證明，包括家人或醫護人員，可增加事情的可信性，減少家人

與醫護人員，或家人之間的誤會。 

 

19 & 20. 你是否贊成緊急救援人員可接受預設醫療指示(夾附已簽署的“不作心肺

復甦術”文件)，因而不進行心肺復甦術?  你是否贊成採用範本＂不作心肺復甦術＂文

件，而不採用法定指明表格? 

本會意見：由於預設醫療指示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在醫院以外的環境亦應被尊重和實

行。緊急救援人員如獲出示，必須加以尊重。因此，對於持有有效而適用的預設醫療

指示的成年人，其表明的意願會獲緊急救援人員尊重，即使該等人員在有關賦權條例

下須履行復甦救人的法定職責。 

“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由醫院管理局於 2014 年定立，簽署該份文件的醫生證明預設

醫療指示有效，以及由於病人已處於預設醫療指示指明的病況而屬適用。夾附於 預設

醫療指示的“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因此可有助緊急救援人員辨識。我們認為“不作

心肺復甦術”文件應有統一的內容和格式，因此較支持採用法定指明表格。如政府決

定採用非法定範本規格，亦建議以醫管局範本為依歸。 



29 & 30. 你是否贊成作為提倡“在居處離世”的先決條件，應修訂《死因裁判官

條例》的有關規定，以令在部分安老院的死亡個案獲得豁免而無須報告?  如果在安老

院的死亡個案或可獲得豁免而無須報告，你認為建議中向安老院住客所提供的保障是

否足夠? 

本會意見：病人在居處離世，不論是在家中或是長期居住的安老院，病人可於熟悉的

環境中保持尊嚴和私隱，渡過人生最後時刻。如要提倡在安老院舍離世，政府需修改

《死因裁判官條例》的有關規定，以令在部分安老院的死亡個案獲得豁免而無須報告。 

《死因裁判官條例》的有關規定原意是為保障安老院居住的長者，避免他們在院內被

虐待，甚至死亡。因此，政府在修改《死因裁判官條例》同時，必須加強對安老院舍

的監管，避免虐待事件發生。我們建議只有參與了由醫生負責特定晚期照顧計劃的安

老院舍和長者院友，他們的死亡個案才可獲得豁免而無須報告 

 

 

 

  

 


